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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舉報政策(摘要)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及採納及於 2022年 1月 1日生效） 

 

1. 目的及範圍 

1.1 

 

領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致力達致

及維持高誠信標準及合乎道德的商業操守。各級僱員均應以正直、不偏不倚及誠

實之態度行事。為保障本集團的整體利益，本集團致力杜絕任何侵害股東、投資

者、客戶及公眾利益的不當或舞弊行為。這對於維持本集團的良好企業形象及提

升本集團企業管治標準亦至關重要。為此，本公司制訂舉報政策（「本政策」），

讓本集團僱員及相關第三方（例如與本集團有業務往來的客戶、供應商、分判商

等）能夠在保密的情況下對本集團的不當行為、舞弊及違規行為提出舉報。對於

相關事項，本公司亦確保妥善安排公平獨立的調查及作出適當跟進。 

 

1.2 本政策適用於本集團全體僱員及與本集團有往來之任何人士。 

 

1.3 儘管無法詳列所有構成的不當行為、舞弊及違規行為之情況，惟本政策旨在涵蓋可能

會對本集團有影響之問題，而該等問題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不正確的財務匯報或欺詐； 

- 刑事犯罪或非法活動； 

- 未能遵守法規及/或監管要求； 

- 不當操守或不道德行為（如詐騙、挪用公司資產、盜竊、偽造、賄賂及貪污

等）； 

- 挪用公司財產； 

- 危害健康和安全或對環境構成危險； 

- 故意隱瞞上述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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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密 

 

2.1 本公司會就舉報者的身份予以絕對保密及非常審慎處理。惟在深入調查所舉報的

事件時，為遵守有關法律及規例並需要給予被指控人士合法權利以讓其申辯時，

本公司有可能需要披露舉報者的身份除外。 

 

2.2 為確保不妨礙調查工作，舉報者不應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有關舉報事宜，包括但不

限於其家屬、朋友、同事及客戶等，若按法例規定而向執法機構及/或監管機構

披露的情況，則不在此限。 

 

3. 保護和禁止報復 

 

3.1 作出真實和適當報告的舉報人將得到公平對待。此外，還會確保員工免受不公平

解僱、受害或無理的紀律處分。 

 

3.2 本公司或本集團保留對發起或威脅要對舉報人進行報復的任何人採取適當行動的權

利。特別是，發起或威脅報復的員工將受到紀律處分，其中可能包括立即解僱。 

 

4. 舉報 

 

4.1 一般而言，舉報人應將其以書面形式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提交報告，並將其放入明

確標明「僅供收件人打開」的密封信封中，地址為：- 

 

【審核委員會 

領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干諾道中 111號 

永安中心 11樓 11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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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可採用本政策附件一隨附之標準表格（舉報表格）作出舉報，透過 郵寄或電郵

方式寄發予審核委員會。 

 

5. 調查 

 

5.1 通過本政策第 5 節所述渠道收到報告後，審核委員會將評估所提問題的有效性

和相關性，並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全面調查。如果有必要進行調查，審核委員會

將任命一個調查小組來調查所報告的事項。 

 

5.2 調查的格式和長度將根據每份報告的性質和特定情況而有所不同。提出的事項可

能： 

 

- 內部調查； 

- 被轉介給外部核數師； 

- 被轉介給相關公共機構或監管/執法機構； 和/或 

- 構成審核委員會根據本集團的最佳利益可能決定的任何其他行動。 

 

5.3 調查結果連同糾正行動計劃將記錄在案並提供給審核委員會，並在適當情況下提

供給董事會。在審核委員會認為適當的情況下，調查結果可能會傳達給舉報人。 

 

5.4 被發現違反本集團商業行為守則的相關人士將受到紀律處分，其中可能包括解

僱。如有涉嫌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會酌情向廉政公署或有關當局舉報。 

 

6. 失實舉報 

 

 舉報者不可惡意或為謀取私利而作出失實舉報。本公司留向任何舉報者或相關人

士採取適當行動的權利，以追討失實舉報所造成的任何損失或破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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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報表格 附錄 1 

 僅由收件人打開 

 
如果您想進行報告，請使用此報告模板。完成後，此報告將成為機密。 您可以將報告裝
在明確標明「僅供收件人打開」的密封信封中，並郵寄至以下本公司的相關地址。 
 
在填寫此模板之前，請仔細閱讀舉報政策。 
 
 
致：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您的姓名 / 聯絡電話號碼及電郵 
 
一般不會對匿名報告採取行動。因此，
強烈建議不要匿名舉報。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員工 □  
其他持份者 □  
(請註明之： __________________ )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疑慮詳情： 
 
請提供完整的詳細信息，例如姓名、日期和地點以及問題的原因（如有必要，請在單
獨的頁面上繼續）以及任何支持證據。 
 
 
 
 
 
 
 
 
 
 
個人信息收集聲明 
所有收集的個人資料將僅用於與您舉報的舉報案件直接相關的目的。 任何未提供此類個人數據的匿名報告通常不
會被採取行動。 因此，強烈建議不要匿名舉報。 提交的個人資料將由本公司持有並保密，並可能轉移給我們在處
理本案過程中將與之聯繫的各方，包括被投訴方或其他相關方。 所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會向執法機關或其他有關單位
披露。 在相關情況下，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你的個人資料。 如果您希望行使
這些權利，應以書面形式向本模板所示本公司的香港辦事處地址提出請求。 
 
* 如果所提出的問題涉及公司董事，您可以自行決定選擇通過郵寄到上述相同地址。 

 

 


